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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專用 

收查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 

初步評分  覆檢 

 

 

       第七屆 i100 電腦贈學童培育計劃  

                    申請表格 

      

 (一) 申請人資料 (請於適當的空格  內填上「」號)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身份証明文件類別  身份証 出世紙 單程証 其他               証件號碼                        

居住區域    香港 九龍 新界 離島    地區                     區       

住址                                                                

就讀學校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就讀年級                

於本學年，學校有沒有要求申請人自攜電腦裝置回校上課    沒有  有    

申請人有沒有申請政府關愛基金 - 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   沒有  有     

(二) 家長／監護人資料 1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証明文件類別  身份証  出世紙  單程証  其他               証件號碼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與申請人關係          聯絡電話 (1)                (2)                    

(三) 家庭電腦設備 (請於適當的空格  內填上「」號) 

1. 家中現時有沒有電腦（包括桌上、手提或平板電腦） 沒有  有，  部  

2. 同住全職學生人數 (只包括小學、中學及大專全職學生) _______位 

3. 家中現時有沒有安裝寬頻上網服務    沒有  有     

(四) 經濟狀況                                                                                     

1 本計劃如未能與申請人或其家長／監護人聯絡，本計劃將會取消其申請資格。 

2 每月總入息包括工資、工作津貼、花紅／獎金／佣金、親友的資助、租金收入、每月領取的退休金 

 電腦一 電腦二 

電腦種類 桌上電腦 手提電腦 平板電腦 桌上電腦 手提電腦 平板電腦 

電腦狀況 能夠運作  

不能運作 (原因                             ) 

能夠運作  

不能運作 (原因                             ) 

正領取資助類別 (請於適當的空格  內填上「」號) 請確保已夾附相關證明文件副本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有效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醫療費用豁免證明書   

(正面及背面) /申請獲准通知書/調整援助金額通知書 

  學生資助處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全額資助  半額資助 

由學生資助處發出的(20- 21 年度)資格評估申請結果通知書 / 

資格證明書 

 沒有領取上述兩項資助，但家庭住戶每月總入息 2低於全港中位數 75% 

家庭住戶每月總入息$              

同住家庭成員總人數(包括申請人)   人 

有效的入息証明文件 

例如︰報稅表、薪俸結算書、僱主發出的入息證明、強積金供

款紀錄、銀行戶口簿或月結單(可顯示最近 6 個月內紀錄)     

或其他收入文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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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請人及家庭狀況 (請於適當的空格  內填上「」號)                                                          

申請人及家庭狀況 申請人有可能被要求出示下列證明文件 

 申請人住所為以下其中一種： 

   劏房  天台屋  寮屋  床位  板間房 

不適用 

 申請人來自單親家庭／由非直系家屬照顧 不適用 

 申請人來自少數族裔家庭 不適用 

 申請人在港定居但未滿一年 前往港澳通行證(即「單程證」) 

 申請人有特殊教育需要 由醫院管理局、衛生署、教育局或註冊醫生、專業人士 

(例如︰言語治療師或心理學家等)簽發的診斷／評估報告 

 申請人為長期病患者 

(請註明)               

由醫管局發出的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 /  

由本港註冊醫生發出的證明文件 

(六) 現時在家電子學習狀況 (請於適當的空格  內填上「」號)                                                             

請列出使用電腦設備進行在家電子學習的學科及頻率 

學科  平均每星期 

每天使用 

平均每星期 

使用 4 次至 6 次 

平均每星期 

使用 1 次至 3 次 

老師要求時才使用 

學科 1 (例: 中文科)                  科     

學科 2 (例: 英文科)                  科     

學科 3 (例: 數學科)                  科     

學科 4                  科     

學科 5                  科     

學科 6                  科     

學科 7                  科     

學科 8                  科     

平均每星期使用電腦設備的時數 

 少於 3 小時    3 小時至５小時    6 小時至 10 小時    多於 10 小時  

在家使用電腦設備的用途 

 網上課堂   搜尋資料   專題報告   學習平台   觀看教育影片   網上測驗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 

(如有) 除以上學科之外，請簡述申請人需要電腦設備作興趣發展之用 (例: 利用電腦作剪片、修圖、學習音樂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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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提名人資料 (如有需要，「計劃」會與提名人聯絡，進一步了解申請人的狀況。)                                                                 

機構／學校名稱:                                                   提名人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提名人身份: 校長  老師  社會福利機構單位負責人  註冊社工 

 

#
提名人簽署:                    

 

 

 

#
機構／學校蓋章：                   日期:2020 年  月  日 

 

#
如遺漏填寫此兩部分，申請將不獲進行辦理。 

 

 

(八) 簽署及注意事項                                                                                

本人已閱讀背頁申請條款及聲明，並同意申請第七屆 i100 電腦贈學童培育計劃，以簽署作實。 

 

申請人(學生)姓名︰       家長 /監護人簽署︰       日期︰2020 年  月   日  

 

   

  遞交申請表格前，請確定完成下列項目，否則申請將不會進行審核 

 已夾附與經濟狀況相關之證明文件副本 

 提名機構或學校已蓋印及簽名 

   申請人家長或監護人已簽名，並了解各項申請條款及聲明 

  遞交申請表格方法                                                    

 電郵 cdch@bgca.org.hk 

 傳真 3997 3170 

 親身前往指定服務站遞交 (詳細地址請參閱「活動簡介」) 

  

如親身到指定服務站遞交申請表格，職員將即時確認收取其申請。如經電郵或傳真方式遞交申請表格後，「計劃」將於 5 個工作天內以電郵或   

WhatsApp 與申請人家長／監護人確認收取其申請。如 5 個工作天後仍未收到確認通知，請致電 2520 5820 或 WhatsApp 5667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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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條款及聲明： 

1. 申請人及其家長／監護人均須同意及確定此申請表格內填報的資料和提交的證明文件均屬真實、完整和準確。如有虛報、隱瞞事

實，提供錯誤或誤導的資料，或故意阻撓「香港小童群益會」職員覆核資料是否真實、完整和準確，「香港小童群益會」有權取消申

請者的申請資格及回收送贈之電腦； 

2. 申請人及其家長／監護人同意免費登記成為「香港小童群益會」之會員，並會按需要進行家訪以評估申請人狀況、上網學習需要

及家庭經濟等狀況，以供評選團審核。 

3. 申請人及其家長／監護人同意倘若獲獎，承諾出席並完成整個計劃之培訓課程，否則本計劃有權取消申請者的資格及回收送贈之

電腦。 

4. 本計劃將於活動期間進行錄影或拍照，參加活動的申請人及其家長／監護人均須同意本計劃於活動期間進行錄影或拍照及授權

「香港小童群益會」使用有關活動照片及音訊視像作宣傳之用，而毋須作出任何酬勞或補償； 

5. 申請人及其家長／監護人同意本計劃使用其資料作宣傳或服務推廣； 

6. 對於活動之安排或如有任何爭議，申請人及其家長／監護人同意及了解本計劃將擁有最終的決定權。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是本會在向資料當事人收集個人資料之時或之前提供的聲明。資料當事人可能在知或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收集

資料。這份聲明可以是見於紙張表格中、載於網頁上，或在收集個人資料的櫃台的顯眼位置張貼告示。 

1. 收集的目的 

- 本會向您收集的資料會用以處理與您使用本會服務有關的所有目的。 

2. 有責任或可自願提供個人資料 

- 您提供個人資料是自願的。如您未能提供完整和準確的個人資料，我們可能無法向您提供您需要的服務，也可能導致延期或被拒

絕。 

3. 個人資料轉移 

- 所收集的資料將保密處理。在未經您的同意前，我們不會出於任何目的向其他人士或機構披露所收集得關於您的個人資料。 

- 我們可能會在法律或其他政府和監管部門要求，或您明確同意披露時，披露您的個人資料。 

4. 查閱及更正資料權利 

- 您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我們所持有關於您的個人資料。如您希望查閱或更正您的個人資料，請向單位工作人員提出。 

5. 個人資料的保留 

- 我們會盡可能長時間保存您的個人資料，以達到收集資料的目的。為有需要時進行統計，我們也可能保留您的個人資料。不再需

要的個人資料會被銷毀。 

 
 
 

 

 

 


